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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的独立意见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和《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获得“昌图—通辽—霍林郭勒”天然气长输管道的

控制权一揽子交易派生的日常经营行为，具有必要性和持续性，该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历史交易价格结合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居民和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

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尚智勇先生、赵光敏先生、朱先磊先生、黄惠妮女士主动回

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部投票同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

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双方发生交易的理由合理、充分，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恰

当、合理，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助于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3）本次签署股权托管协议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在审议该

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3、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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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3）候选人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水平和管理经验，熟悉行业

和公司情况，能胜任所聘任职务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爱华女士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及产生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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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夏同水  

 

 

吴长春 

 

 

王  华 

 

 

 

 

签署日期：2022 年 3 月 5 日 

 

 


